附件1：

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须知
1.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有关规定

根据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理的意见》（中组发〔2004〕10号）规定,对已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党员(包括考取研究生的毕业生党员)，其工作单位建立党组织的，应将组织关系及时转移到单位党组织。工作单位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可将组织关系转移到单位所在地或本人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也可随同档案转移到县以上政府人事（劳动）部门所属的人才（劳动）服务机构党组织。对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党员，可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本人或父母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也可随同档案转移到县以上政府人事（劳动）部门所属的人才（劳动）服务机构党组织。去向待定的毕业生党员，应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本人或父母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或父母工作单位党组织，或随同档案转移到县以上政府人事(劳动)部门所属的人才(劳动)服务机构党组织。在转移组织关系前请务必与转入单位联系，确认对方同意接收后再转入。毕业生党员离校时在办理毕业手续的同时，原则上需要将党员组织关系一并转出，一般不再将组织关系留存学校。
2.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方式

广西区内《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专网实现了党员信息全区联网，因此：转往广西区内的，组织关系直接通过《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网络转接，不开具纸质版介绍信；转往广西区外的，凭打印的纸质版组织关系介绍信进行转接。

3.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程序

转往广西区内的：毕业生党员与转入单位联系，确定转入党组织的具体名称（具体名称必须是《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中的名称，否则将无法进行网上转接）——填写《转往广西区内的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登记表》----校党委组织部审核----学院（部）在《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中发起并提交转出申请——毕业生党员本人到转入党组织报到。

转往广西区外的：毕业生党员确定组织关系去向，询问介绍信抬头的党组织名称----填写《转往广西区外的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登记表》----校党委组织部审核----学院（部）打印组织关系介绍信----学校党委组织部审核办理----毕业生党员本人在学院（部）签领介绍信——凭介绍信逐级转移组织关系——毕业生党员将介绍信回执寄回学院（部）。

4、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变更

转往广西区内的：如果转入党组织发生变动的，可联系各学院（部）党委专职组织员在系统上重新发起转接申请。

转往广西区外的：认真核对纸质《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上的各项内容，凡发现错误的，请在介绍信开出3天内，持原介绍信和新打印的介绍信以学院（部）为单位到校党委组织部进行修改；如工作单位发生变动，党员本人应在介绍信有效期内（广西区外有效期90天）持原介绍信到校党委组织部办理介绍信更改手续；党员本人应在有效期内携带至所去单位的党组织办理转接手续并及时将回执寄送至原所在学院（部）党委；介绍信请妥善保管，严防丢失；超出有效期，介绍信自行作废，一切后果自负。

 5.转往广西区外的毕业生党员党组织关系介绍信填写要求

（1）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相互直接转移和接收党员组织关系的党组织（介绍信抬头）分为以下九类:
	①县级及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组织部
	⑥铁道系统的政治部组织部及铁路系统的各铁路局党委,部属各公司,各铁路分局及分局级党委；

	②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直属机关党(工)委组织部,党委各工作委员会组织部(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组织部(处)；
	⑦民航总局党委及民航总局直属的各地区管理局、空警总队、企业、事业单位党委；

	③中央直属机关各部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及中央一级人民团体的机关党委；
	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织部及兵团各师党委；

	④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组织部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境内企业党委(直属党委)；
	⑨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旅)或相当于师以上政治部或其组织部门

	⑤中央各金融机构党委组织部及各金融机构的省级分支机构党委,直属单位党委；
	


（2）党员组织关系去向为最终接收本人组织关系的具体单位,也是“组织关系介绍信抬头”的下级党组织或单位。

6. 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注意事项

（1）按照党章规定，对于那些无正当理由，不及时转移组织关系，导致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过期的，应给予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其中连续6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的，按照党章规定要作自行脱党处理。

（2）党员到新的工作单位后，要按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并交纳党费。预备期内的党员，要主动向党组织递交思想汇报，预备期满，应及时向党组织提出书面转正申请。

7.在转移组织关系过程中，如遇到特殊情况不能及时转接，请与原所在学院（部）党委专职组织员联系。

